
２００６ 年底ꎬ 全县校舍总面积为 ２７２２４ 平方米ꎬ 危房降至 ５１３６ 平方米ꎮ 新建卫星教学收视点 ３８
处ꎬ 教学光盘播放点 １２ 个ꎬ 开设 ４ 个计算机教室ꎮ 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覆盖率达 １００％ ꎮ 全县中、 小

学生人均图书拥有数增加ꎬ 各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床上用品、 生活用品、 单人课桌凳、 理化生、 自然仪

器设备等基本上能满足现有教学需求ꎮ 全县共有寄宿制学校 ３５ 所 (其中: 重点寄宿制学校 ４ 所ꎬ 牧

区寄宿制学校 ３ 所)ꎬ 享受寄宿制生活补助的学生人数达 ２９５０ 人ꎮ

第二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管理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县科委是主管全县科技工作的县政府组成部门ꎬ 全称新龙县科学技术委员会ꎬ 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机构改革后ꎬ 县科委、 县农牧局、 乡企局合署办公ꎬ 更名为新龙县农牧科技局ꎬ 内设办

公室、 农业推广股ꎮ

二、 职　 能

县科委的主要职能是: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ꎮ 研究提出全县科技发

展战略和科技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ꎬ 确定全县科技发展的布局和优先领域ꎮ 负责可持续发展综合试验

区和全县科技工作ꎻ 组织编写全县科学技术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ꎻ 负责重大科技 “星火”、
“火炬” 成果推广、 新产品推广与试验ꎻ 指导全县科技管理干部及科技人员的业务培训ꎬ 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和科技网络建设ꎻ 负责科技项目的引进、 推广、 试验示范、 分析论证、 经验、 学术交流ꎬ 对外

联络及项目成果鉴定ꎻ 负责科普规划、 计划及组织实施工作ꎬ 指导县科协所属单位 (协会) 工作ꎻ
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ꎬ 承担科技业务指导和科技扶贫工作ꎻ 完成科技年度计

划ꎬ 科技发展规划及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ꎻ 研究科技人才资源合理配置ꎬ 提出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积极

性、 创造性的有关建议和意见ꎻ 负责科技信息、 科技统计和科技期刊管理工作ꎬ 推动科技中介组织的

建设工作ꎮ

第二节　 科技队伍

新龙县科技队伍主要由农业、 畜牧业、 文教、 卫生、 文化、 林业、 交通、 水利等几个大系统的科

技人员组成ꎮ ２００１ 年前ꎬ 国家对大、 中专毕业生包分配ꎬ 每年都有部分的科技人员被分配到县内工

作ꎬ 科技人才队伍基本稳定ꎬ 人员数量稳中有升ꎬ 维持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ꎬ 基本能满足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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